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审批表

（2026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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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主要事迹（以第一人称填写，800字以内）：




注：此表正反面打印，市教委盖公章方有效，由学校存入本人档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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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制表

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审批表填写说明

此表格式不可修改，表格主体内容控制在2页内，长边翻转双面打印后签字盖章，本页说明不打印；

此表将放入个人档案，所填信息请务必确认完全准确；
标题字体为“方正小标宋简体”，如显示异常请安装字体后打印；
“生源地”以学籍系统信息为准。本科毕业生的生源地，是指入学前户籍所在地。本科毕业后直接攻读研究生的毕业生，其生源地为本科入学前户籍所在地；研究生入学前有工作经历并已经在工作地落户的毕业生，原则上以其工作单位户籍所在地为生源地，如毕业时能明确不回原工作所在地工作的，则生源地为本科入学前的户籍所在地。生源地的填写需明确至地级市一级，如重庆市渝中区，河南省焦作市等；
“学历”填写2025年毕业后将取得的学历，本科/硕士/博士；
“政治面貌”请按标准政治面貌填写，包括群众/共青团员/中共党员/中共预备党员等；
“照片”为个人一寸免冠证件照，不限底色。为避免照片粘贴不牢掉落，建议添加电子照片后彩色打印为佳；
“毕业去向”在“国内升学/国内就业/出国出境/自主创业/其他”中选择；
“所获荣誉”填写个人主要奖励荣誉即可，建议控制在8项以内，格式为“xxxx年xx月，获xxxx”；

“本人签名”由学生本人手写签字，如确有特殊情况无法签字的，可使用本人手写电子签名，填表日期也需手写，请学院内部统一时间；
“院系意见”由学生所在院系填写推荐意见，院系分管领导签字、加盖院系公章，日期需在学生填表日期之后。


